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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更多資金。但看看前面的案例可知，對於眾多愈來愈高金額的併購，恐怕需要更大更強

的力道。 

（十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去年家庭收支調

查報告，這份調查讓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所得分配，家庭收支調

查卻告訴我們，十多年來我國所得差距非但沒有擴大，反而還有

些微下滑。如今所得分配、財富分配若要運用大數據估算，自不

可能單靠主計總處孤軍奮戰，有必要提高層級，要求行政院應設

立專案小組，由副閣揆或指定政委直接負責，進行跨部會協商，

如此所得、財富分配統計的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。爰此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去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，這份調查讓大家最關心的莫過於所得分

配，結果揭曉，去年我們前 20%高所得家庭的所得是後 20%家庭的 6.06 倍，這個數字非但

與前年相差無幾，甚至過去十多年來也幾乎沒什麼變化。 

二、依主計總處的調查，自 2001 年以來我國所得分配一直相當平穩，毫無惡化跡象，但這是事

實嗎？顯然不是。自金融海嘯過後，全球陸續出現所得集中，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，這由

2011 年美國「占領華爾街」運動蔓延二十座城市即可明白。我國的情況亦然，這些年薪資

階層收入停滯，青年失業居高不下，但豪宅卻如雨後春筍十年成長十倍，自美、歐進口的

房車更在台中港大排長龍，說台灣所得分配沒有惡化，其誰能信？ 

三、然而，我們的家庭收支調查卻告訴我們，十多年來我國所得差距非但沒有擴大，反而還有

些微下滑。我們相信，以主計總處辦理此項調查數十年的經驗，抽樣推估不致有問題，問

題應該是出在「五等分位」這個分法過於粗略，以致於無法反映所得差距的變化。 

四、所謂五等分位所得分配，是把國內所有家庭依其所得高低排序，分為五等分，然後觀察每

一等分所分配到的所得比例，藉此可以了解所得差距。以去年而言，五等分位由低而高的

分配比依序是 6.6%、12.2%、17.3%、23.6%、40.2%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最高所得組的分配比

竟然還低於 2001 年的 41.1%，尤有甚者，十五年來此一數據幾近鈍化，根本沒有出現所得

集中的趨勢。 

五、何以昔日五等分位能反映實況，近年卻趨於鈍化？概而言之，隨著全球資本經濟的發展，

贏者圈愈來愈小，五等分位這個過大的組距已難以掌握日趨縮小的贏者圈，如此豈有不鈍

化之理？以我國而言，去年五等分位的每一分位有 167 萬戶，而最高所得組的 167 萬戶裡

屬於金字塔頂端的家庭不過十萬戶，其餘絕大多數是所得停滯的中產階級，稱不上是有錢

人，如此逾百萬中產家庭與贏者圈裡的十萬家庭組合而成的前 20%高所得組，自然難以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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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所得日趨集中的現象。 

六、對於政府每年耗費人力、財力所辦理的調查出現此一鈍化的現象，相關部門必須加以正視

，並進行改革，以使這項調查統計更能反映所得分配的實況，對此我們有以下的三點建議

：第一、精進統計方法以取得前 5%所得分配比：依五等分位，前 20%家庭近十年所得分配

比都在 40.2%上下，變化不大，但同一期間依所得稅檔，前 10%家庭所得分配比卻由 35.7%

升至 38.8%，而前 5%金字塔頂端的家庭更由 24.5%提升至 27.7%。由此可知，五等分位看

不出來的集中趨勢，細分到十等分位、二十等分位即可一目瞭然。當然，所得稅檔裡的所

得總額，與家庭收支裡的可支配所得，兩者內涵有些差異，因此如何援引稅檔資料及調查

資料加以調整，以獲得前 5%、甚至 1%的所得分配比，應是日後改革的重點。 

七、第二、讓所得分配調查延伸至財富分配統計：我國目前只有所得分配統計，尚無財富分配

統計，長期以來，多數人把財富分配與所得分配混為一談，事實上，兩者有些出入。所得

分配裡的所得，指的是家庭一年獲得的收入，而財富分配裡的財富，則是指某一時點家庭

所持有的存款、股票、債券、房地產等資產總值，雖然兩者都是錢，但前者是流量，後者

是存量，所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。我國長期缺乏財富分配的統計，所幸目前政府擁有許多

大數據資料庫，若能參考家庭收支調查的樣本，去聯結財稅、金融等大數據資料庫，即可

推估出家庭部門財富分配的情況，惟如何整合相關部會的資料庫以進行運算推計，仍有不

小的挑戰。 

八、第三、行政院設專案小組全力協調；行政院去年兩度運用稅檔、公保、勞保及勞退等大數

據運算，揭開了近年企業加薪及大學畢業生起薪的真相，釐清了長久以來外界的誤解。政

府能於短短數月完成如此複雜的統計工作，全賴閣揆毛治國的支持，加以副閣揆張善政直

接領導「大數據小組」，有效的跨部會協調，才讓這項工作迅速完成。如今所得分配、財

富分配若要運用大數據估算，自不可能單靠主計總處孤軍奮戰，有必要提高層級，在行政

院設專案小組，由副閣揆或指定政委直接負責，進行跨部會協商，如此所得、財富分配統

計的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。 

（十一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近來台灣併購市場發生兩件特例：日商

百尺竿頭對樂陞公開收購毀約、美商美光對華亞科股份轉換之

合併暫停，由此顯示政府在股市收購、合併與資訊公開方面的

管理，實在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。建請行政院應該修改相關法

規，要求主併方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併購行為，以及未如期完成

的罰則與相對應的程序規範，以保障投資人。爰此，特向行政

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